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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7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5-051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仅表达双方的合作意向，公司尚未开展尽职调查，

本次收购尚具有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仅为框架性约定，未体现交易价格、支付步骤、业

绩承诺、交割条件等细节。关于股权转让的核心条款，尚须由日后正式《股权转

让协议》（如有）确定。 

3、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严格履行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况 

2015年 4月 1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西

藏嘉康时代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嘉康”）签订了《股权转让

意向协议》： 

西藏嘉康拟将其持有的湖北多瑞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瑞药业”）51%

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关于此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支付步骤、业绩承诺、交割

条件等具体内容尚须由日后正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名称：西藏嘉康时代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二）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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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册地：拉萨市柳梧新区海亮世纪城小区 51栋 2 单元 301 

（四）法定代表人：邓勇 

（五）注册资本：5000万  

（六）营业执照注册号：540000200028884 

（七）经营范围：对医药产业投资；保健品开发及投资；医药技术开发；医

药产品策划推广；藏药材研发、加工及销售；医疗器械研发；农副产品收购、加

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八）西藏嘉康持有多瑞药业 100%股权。 

公司与交易对方、交易标的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湖北多瑞药业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公安县斗湖堤镇孱陵大道 

（三）成立日期：2005年 8月 22日 

（四）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五）法定代表人：张绍忠 

（六）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七）营业执照号：421022000014434 

（八）经营范围：大容量注射剂（聚丙烯输液瓶、多层共挤输液袋）生产、

销售（有效期截止 2016年 8月 22日）；塑料包装箱及容器、纸制品制造、销售。 

（九）股东情况：西藏嘉康持有 100%股权。 

（十）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经营指标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4,470.06 

总负债 8,193.33 

所有者权益 -3,723.27 

营业收入 13.65 

净利润 -1,213.18 

    四、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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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让标的 

西藏嘉康愿意在满足协议约定的前置条件的情形下，将所持的多瑞药业 51%

股权转让给公司。 

（二）转让的前置条件 

自本协议生效起 12 个月内，西藏嘉康将“醋酸钠林格注射液”（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20100138，文号生产单位为湖南康源制药有限公司）的文号生产单位

正式变更为多瑞药业，并向公司提供正式生产批件证书。 

（三）股权转让价格 

前置条件成就后 30 个工作日内，公司聘请双方认可的会计师、评估师事务

所对多瑞药业进行审计评估，双方根据审计评估结果协商确定股权对价。 

（四）定金条款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西藏嘉康支付定金人民币

4,500万元。双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后，定金自动转作首笔股权转让款的一

部分。 

2、本协议生效起 12 个月内，如西藏嘉康未能实现本协议约定的前置条件，

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且双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西藏嘉康在 20 日内一

次性退还公司定金（不计息）。 

（五）西藏嘉康承诺 

西藏嘉康须做出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承诺及保证，并在日后另行签订的《股

权转让协议》中予以约定： 

1、西藏嘉康及多瑞药业系依照其设立地管辖法律合法成立、有效存续且运

行良好，拥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西藏嘉康及多瑞药业已取得授

权其签订本协议及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所需的所有授权；西藏嘉康及多瑞药

业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违反其作为一方的或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章程或其他组

建文件、合同、批文或其他文件。 

2、西藏嘉康承诺其持有的多瑞药业股权注册资本均已足额到位，股权权利

无任何瑕疵，未设有任何质押等担保权利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冻结或其他限制

股权转让的情形，也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类似安排，西藏嘉康对其所持

多瑞药业的全部股权拥有独立完整并可自由行使的所有权，包括处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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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藏嘉康承诺未经公司事先书面同意，在排他期内不与任何第三方以任

何方式再行接洽、协商出让多瑞药业股权、药品文号（含前置条件所述药品文号）

或签署与之相关的任何文件。 

（六）违约责任 

1、双方完成对多瑞药业审计评估并对转让价款协商一致且无异议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公司拒绝与西藏嘉康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视为公司违约（公

司行使协议约定解除权的情况除外），公司需承担违约责任。 

2、西藏嘉康若有以下行为则视为违约，需承担违约责任。 

（1）西藏嘉康如期完成协议约定的前置条件，但却拒绝按照约定和公司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 

（2）在排他期内与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接洽、协商转让多瑞药业股权、药

品文号（含前置条件所述药品文号）或签署与之相关的任何文件，或者发生严重

影响多瑞药业发展的重大资产处置行为； 

（3）违反协议约定的任何承诺及保证。 

    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多瑞药业日后享有的两个核心产品醋酸钠林格注射液、羟乙基淀粉

(130/0.4)醋酸钠林格注射液的市场潜力、发展空间，公司拟收购多瑞药业51%

股权。 

醋酸钠林格注射液的适应症为用于补充体液，调节电解质平衡，纠正酸中毒。

《中国国家处方集》2010 版指出：“各种电解质溶液主要用于细胞外液缺乏时

的电解质及水分补充；目前以醋酸钠林格最接近细胞外液成分”。该药品适用于

麻醉科、ICU、急诊科、大外科、烧伤科、儿科等多科室，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目前为独家产品，在多个省份均已中标，2014年终端销售金额已经超过 2亿元。

目前，该产品的文号生产单位为湖南康源制药有限公司，西藏嘉康拟将其转入到

多瑞药业名下，产品转移申请已经提交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此外，多瑞药业的羟乙基淀粉(130/0.4)醋酸钠林格注射液已与 2013 年 3

月申报生产批件，预计较快会获得批准。 

本次意向性收购是对公司现有产品布局的拓展，如得以开展并顺利实施，公

司将拥有晶体、晶体胶体复方的 2个重量级产品，从而拓宽了公司产品的相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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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六、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意向阶段，是否实施及实施时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公告信息仅为意向性协议公告，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待相关事项确定后，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进行

审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三日 




